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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5 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创业板关注函〔2023〕第 247 号）。公司董事会对此高度重视，对关注函中所提

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及回复，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一、补充说明交易各方就重组方案的协商情况、关注要点等，终止筹划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原因，前述披露的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原因是否完整，交

易方案重大调整具体过程和重要时间节点，明确信息披露是否存在不及时、不准

确、不完整、风险提示不充分等问题。 

回复： 

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及相关方的股权结构如下： 



2023 年 1 月 3 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框架协议》，公司拟通过现金收

购股权及增资的方式取得对三维机电、维德精密、三烨科技的控制权，公司预计

该次收购将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

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 

经各方协商一致并经公司投委会、董事会审议，原定交易方案发生重大调整，

经调整的交易方案实施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一）交易各方对重组方案的关注要点 

交易各方对重组方案的关注要点包括：交易作价，老股转让和增资的比例，

标的公司经营业绩情况，业绩对赌条款和超额奖励机制，交易完成后各主体之间

的业务约定和定价机制等。 

其中“交易完成后各主体之间的业务约定和定价机制”主要是交易各方对交

易方案的调整内容基本达成一致之后所重点考虑的事项。按照调整后的交易方案

（即最终交易方案），公司不收购三维机电的股权，而仅收购三维机电的子公司三

烨科技、维玺温控，及其关联公司维德精密的股权，该等主体与三维机电之间存

在较多购销交易，且三维机电系三烨科技散热器业务的接单主体。公司对该等业

务约定及定价机制尤为关注系为了在切实保障交易完成后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



益。 

（二）交易方案重大调整的原因及过程 

2023 年 1 月 4 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相关中介机构召开重组项目启动会，

公司财务人员和所聘请的会计师开始对三维机电、维德精密、三烨科技等主体开

展尽职调查； 

2023 年 1-2 月，公司财务人员和所聘请的会计师对标的资产持续进行尽职

调查；公司与交易对方就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方案进行多次沟通、讨论和谈判； 

2023 年 4 月 2 日，公司内部召开协调会，就标的资产的盈利能力及估值情

况进行论证，公司认为标的资产的估值偏高，需进一步观察标的资产的实际业绩

情况。结合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披露时间要求，公司决定根据标的资产 2023 年

1-5 月的经营情况重新审视交易对手方的估值要求，此时公司拟收购的标的仍以

三维机电等原交易标的为主； 

2023 年 6 月 18 日，公司开始和各交易对方持续沟通标的资产业绩及收购方

式。三烨科技、维玺温控和维德精密 1-5 月的业务发展情况良好，实际业绩与预

计情况较为相符，但三维机电自身业务（主要为治具和设备业务，已剔除合并范

围内三烨科技的散热器业务）的估值仍在持续谈判中，各方经多次谈判仍未能达

成一致意见。经多次讨论与分析，公司拟对交易方案进行重大调整，从收购三维

机电、三烨科技和维德精密，调整为仅收购三烨科技（散热器业务）、维玺温控

（主要为三烨科技提供加工服务）和维德精密（无人机及汽车零部件业务）。与此

同时，各方对交易完成后各主体之间的业务约定及定价机制进行了初步讨论。 

2023 年 6 月 25 日，公司内部投委会再次召开协调会，投票通过了新的投资

方案，并于 6 月 30 日按照新的投资方案与交易对方签订了对应的《投资协议》。 

（三）关于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准确性、完整性及相关风险提示的充分性 

公司于 2023 年 1 月披露重组提示性公告，并于 1-3 月进行相关尽职调查工



作； 

2023 年 4 月，公司仍未改变原定交易标的，但由于宏观环境发生变化，公

司考虑继续观察原定标的资产 1-5 月份的经营业绩情况并与交易对方重新商榷

交易对价。公司后续披露的进展公告内容，一方面是考虑到相关事项的计划未出

现重大改变，但仍存在不确定性，如果披露相关信息可能引起股价异常波动；另

一方面，公司一直想通过谈判的方式将交易作价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并继续推

进原定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但直至 2023 年 6 月，标的资产 2023 年 1-5 月经营业

绩基本确定后，交易对方重新确定的交易作价仍无法得到公司认可，各方才决定

对交易方案做出重大调整，并及时履行了相关审议及披露程序。 

根据前述关于交易方案重大调整的过程分析，公司认为相关的信息披露不存

在不及时、不准确、不完整的情形。公司在每次披露重组进展公告的时候均对重

大事项的不确定性作出风险提示，风险提示不存在不充分的情形。 

二、《公告》显示，公司拟向三烨科技增资 1,200 万元获得 29.40%股权，以

800 万元的价格受让 19.60%股权；向维玺温控增资 500 万元获得 18.85%股权，

以 800 万元的价格受让 30.15%股权；以 1,785 万元的价格受让维德精密原股东

共计 51%的股权。三烨科技、维玺温控、维德精密 2022 年末净资产分别为-103.31

万元、1,532.48 万元、249.65万元，公司以净资产值为基础，经各方协商后确定

交易价格。请结合标的公司的经营情况、最近三年的股份转让情况、核心竞争力、

专利技术、在手订单及同行业收购案例等，进一步说明本次交易定价依据及定价

的合理性、公允性，公司董事会是否进行尽职调查。 

回复： 

（一）三烨科技的简要情况 

1、业务和经营情况 

三烨科技成立于 2016 年，专注于定制化特种散热设计及配套散热器的研发



设计及生产，为客户解决各类电子产品热管理问题，并提供从热仿真设计、测试

验证到规模供应的全流程服务。产品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通信、数据中心、医

疗、工业控制、军工及新能源领域。 

三烨科技近两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12/31 2022/12/31 2023/03/31 

资产总额 4,493.97 5,772.78 4,928.19  

负债总额 4,726.23 5,876.10 4,742.15  

净资产 -232.26 -103.31 186.04 

项目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2023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7,021.28 9,781.79 2,247.04  

营业利润 -552.97  128.94  287.52  

净利润 -552.97  128.94  289.36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烨科技的散热器产品主要是应用于各行业的回流焊（含钎焊）的焊接散热

模组业务，包括基于均温板（VC）、热管业务的风冷散热模组和液冷散热器组件

及周边配套热管理产品，其中均温板及热管零部件主要由标的公司维玺温控供应。 

三烨科技与超聚变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东莞讯滔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新产

业生物医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等客户保持

长期稳定合作关系。近年来，三烨科技的营收增长主要来源于通信及服务器领域

的快速发展，在该领域的客户主要为华为。随着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对数据中心的

持续投入，三烨科技从中获取的订单量预计将较快增长。 

2、近三年的股权变更情况如下 

2021 年 3 月 26 日，经三烨科技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股东唐浩然将其持有

的公司 46%股权，对应注册资金 690 万元出资额，以人民币 690 万元的价格转让

给三维机电； 

2021 年 5 月 13 日，经三烨科技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股东蒋彩霞将其持有

的公司 31%股权，对应注册资金 465 万元出资额，以人民币 1 元的价格转让给胡

芸； 



2021 年 8 月 6 日，经三烨科技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股东唐浩然将其持有

的公司 3%股权，对应注册资 45 万元出资额，以人民币 4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前

海阡陌；股东胡芸将其持有的公司 31%股权，对应注册资金 465 万元出资额，以

人民币 46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前海阡陌。 

3、核心竞争力 

（1）技术优势 

三烨科技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拥有专业的热设计研发团队。核心研发团队在

热管理行业不断深耕，对散热器产品的材料应用、研发和制造工艺理解深刻，熟

悉业界工艺设计、仿真优化、行业应用，能够快速响应客户需求。通过应用新技

术、新材料、新工艺，在客户预研阶段协同客户进行设计开发，利用先进的热设

计软件进行优化仿真设计，根据客户需求对其进行进一步深加工，包括焊接、搭

载 VC/热管等，并配套专业实验分析设备，通过软件检测系统对客户散热功能和

效率进行监测和分析，能够大大缩短验证周期，降低项目验证成本，提高设计成

功率，实现对客户的及时交付。 

（2）客户优势 

三烨科技的散热器产品在 ICT、新能源、医疗等行业得到广泛应用，已经取

得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知名光伏逆变器企业的中标订单或打样订单，并与如超聚

变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东莞讯滔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新产业生物医学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等客户保持长期稳定合作关系。

三烨科技已有客户主要系质地优良且具备行业知名度的企业。 

4、专利技术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三烨科技合计拥有 20 余项实用新型专利和 20 余项软件

著作权，主要内容针对热管散热器、光传输模块散热器的不同结构，及各类器件

散热效率检测分析系统、故障检测及监控系统软件等。 



5、在手订单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三烨科技在手订单约 2,600 万元，主要来源于华为技术

有限公司、STARRY、深圳市新产业生物医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廣上科技(廣州)

有限公司、超聚变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等。 

（二）维玺温控的简要情况 

1、业务和经营情况 

维玺温控成立于 2021 年 6 月，主营业务为研发设计及制造应用于散热器的

均温板（VC）及热管产品，其研发团队于 2010 年开始即着手研发均温板（VC）

产品，可以根据客户产品的应用场景或性能，研发设计具备不同毛细结构的 VC

产品，并通过扩散焊、硬钎焊等焊接技术实现批量供应。 

维玺温控近两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12/31 2022/12/31 2023/03/31 

资产总额 1,585.69 1,884.04 1,931.56 

负债总额 746.62 351.57 363.36 

净资产 839.07 1,532.48 1,568.20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3年 1-3月 

营业收入 586.45 1,786.79 501.72 

营业利润 -260.93 -108.44 35.57 

净利润 -260.93 -106.99 35.72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维玺温控成立于 2021 年，主要客户为内部关联公司三烨科技、维善精密；

外部客户包括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龙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 

2、近三年股权变动情况 

自成立以来，维玺温控未发生股权变更事项。 

3、在手订单 

维玺温控目前在手订单约 70 万元。 

4、专利技术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维玺温控拥有 1 项发明专利，系与均热板及其制造方法

相关。 

5、核心竞争力 

维玺温控主要定位于为三烨科技提供散热器产品重要零部件的生产加工服

务，其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为对相关产品生产加工工艺流程不断优化和改进，产

品品质稳定性较高，生产交付效率较高等。公司收购维玺温控主要系出于搭建散

热器产品相对完整业务架构的目的。 

（三）维德精密的主要情况 

1、业务和经营情况 

维德精密成立于 2013 年，主要产品为汽车后装市场及无人机用轴类零部件，

拥有较为稳定的业务及利润规模。目前公司主要产品为治具，主要用于协助完成

产品的组装和检测工序，公司少量治具产品直接用于汽车零部件的生产制造过程；

目前主要在无人机产品领域为相关客户提供治具产品等。 

维德精密近两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12/31 2022/12/31 2023/3/31 

资产总额 1,088.85 1,132.40 1,198.52 

负债总额 809.52 882.74 819.86 

净资产 279.33 249.65 378.66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3年 1-3月 

营业收入 1,240.77 2,516.77 604.08 

营业利润 229.58 661.33 163.12 

净利润 219.72 520.33 129.01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维德精密近年来营收规模逐年上升，主要得益于公司开拓无人机产品领域的

客户，包括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道通智能航空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等。 

2、近三年股权变动情况 



自成立以来，维德精密未发生股权变更事项。 

3、在手订单 

截至目前，维德精密的在手订单约 108 万元。 

4、专利技术 

截至目前，维德精密拥有 11 项实用新型专利，主要针对无人机的机架结构、

传动机制、支架、组件等相关内容。 

5、核心技术 

一方面，维德精密具备较强的轴类零部件机加工能力，与核心客户的合作较

为稳定，具备较为稳定的营业收入和现金流；另一方面，维德精密长期深耕无人

机领域，拥有较多自主研发的技术专利，并取得了无人机领域知名企业的较高认

可，具备一定的客户优势。 

（四）本次收购估值与同行业收购案例的对比情况 

公司以2,000万元的价格取得三烨科技49%的股权，对应三烨科技2023-2025

年承诺平均净利润的 PE 倍数为 8.75 倍；以 1,300 万元的价格取得维玺温控 49%

的股权，对应维玺温控 2023-2025 年承诺平均净利润的 PE 倍数为 15.92 倍；以

1,785 万元的价格取得维德精密的 51%的股权，对应维德精密 2023-2025 年承诺

平均净利润的 PE 倍数为 6.18 倍。 

1、三烨科技和维玺温控的估值合理性分析 

经检索，A 股上市公司收购散热器业务部分相关案例如下： 

2018 年飞荣达（300602）以 7150 万元收购昆山品岱电子有限公司 55%股权，

以及以 17,000 万元收购珠海市润星泰电器有限公司 51%股权时，标的公司均处

于亏损状态，且未约定业绩对赌条款； 

2019 年银轮股份（002126）收购瑞典 Setrab Aktiebolag 公司 100%股权的 PE

倍数约为 50 倍（按照标的公司 2018 年度净利润计算，双方未约定业绩对赌条



款）； 

2022 年飞荣达（300602）收购昆山品岱电子有限公司 17.07%股权 PE 倍数

约为 26 倍（按照标的公司 2021 年净利润计算，交易双方未约定业绩对赌条款）。 

综上，公司依据业绩对赌平均净利润分别按照 8.75 倍、15.92 倍的 PE 倍数

收购三烨科技和维玺温控的估值情况不存在明显偏高的情形。公司收购三烨科技

的定价主要参考其 2022 年度净利润，同时考虑其 2023 年一季度业绩情况等；而

维玺温控 2022 年度暂未盈利，公司主要根据其净资产及 2023 年一季度业绩情况

等确定收购价格。前述收购价格具有合理性。 

2、维德精密的估值合理性分析 

经检索，A 股上市公司收购汽车、无人机零部件业务的部分案例主要如下： 

2022 年超卓航科（688237）收购襄阳嘉德机械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 PE 倍

数为 6.68 倍（按平均对赌净利润计算）； 

2022 年北特科技（603009）收购江苏尔华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50%股权的

PE 倍数为 12.28 倍（按平均对赌净利润计算）； 

2023 年香山股份（002870）收购宁波均胜群英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12%

股权的 PE 倍数为 15.14 倍（按前一年度净利润计算，未对赌）； 

2022 年征和工业（003033）收购上海瀚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85%股权的

PE 倍数为 19.69 倍（按前一年度净利润计算，未对赌）； 

2022 年旭光电子（600353）收购易格机械 54.80%股权的 PE 倍数为 11.25 倍

（按平均对赌净利润计算）。 

综上，公司依据业绩对赌平均净利润按照 6.18 倍的 PE 倍数收购维德精密的

估值情况不存在明显偏高的情形。公司收购维德精密的定价主要参考其 2022 年

度净利润，同时考虑其 2023 年一季度业绩情况等。前述收购价格具有合理性。 

（五）董事会对标的公司的尽调情况 



确定初步收购意向后，公司安排财务人员和所聘请的会计师对标的公司进行

了持续的尽调，对其法律情况、业务情况和财务情况都开展了深入的调查。 

三、《公告》显示，公司取得三烨科技、维玺温控、维德精密的 49%、49%、

51%股权后，将向标的公司指定董事，且公司指定董事占董事会多数席位，公司

有权对维德精密的日常经营活动派出监督管理人员。请说明交易双方对标的公

司后续经营管理的具体安排，包括但不限于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人事、公章

使用管理等方面的内部控制及管理安排，如标的公司经营情况不及预期，交易双

方拟采取的改善经营管理情况的措施。 

回复： 

考虑到标的公司原经营管理团队及技术人员对其行业情况、经营情况等更加

了解，公司短期内预计不会对标的公司的管理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作出重大调整。

尽管如此，为切实加强对标的公司的控制和管理，公司拟对标的公司的整合管理

做如下安排： 

1、生产经营管理 

公司已经按照现代企业制度以及GB/T19001-2016/ISO9000:2015质量管理体

系的要求，建立了规范的企业技术管理体系，有比较完善的组织机构和生产经营

管理团队。公司将助力标的公司建立一套系统的、科学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在

生产的全过程中实施科学的全面管理和监控，建立生产、质量管理、供应链配套

的全面质量管理体系。 

2、业务管理 

公司将根据标的公司业务规模向其派出销售人员，参与标的公司的日常销售、

售后服务等。通过派出销售人员负责对标的公司的业务进行跟单，掌握销售及生

产进度，实现对标的公司业务层面的管控。 

现阶段三烨科技在承接华为等客户散热器相关业务订单时，系以三维机电的

名义进行，暂无直接接单权。为了确保收购完成后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得到保障，

公司采取的规避风险措施主要包括： 



一方面，公司与交易对手方在投资协议中明确约定“未经投资人的书面许可，

原股东及公司不得直接或间接通过其关联方从事任何与公司所从事的业务同类

的、相似的或处于竞争关系的业务（“竞争性业务”），亦不得直接或间接地在

任何与公司构成竞争性业务的实体中持有任何权益（投资于境内外资本市场的上

市公司且投资额不超过该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 5%的除外），或从事其他有损于公

司利益的行为。”以此来对三维机电和交易对手方的行为进行的约束，确保三烨

科技是散热器订单的唯一接单和交付主体，从制度安排上确保公司及股东利益； 

另一方面，虽然三烨科技散热器业务的接单主体是三维机电，但相关客户在

招投标前的技术和商务洽谈工作主要由三烨科技的技术、销售人员对接，公司将

通过向三烨科技派出业务管理人员的方式，对散热器业务的订单进行密切把控，

避免出现相关风险； 

第三方面，公司和交易各方将在交易完成后尽快促成三烨科技成为独立的接

单主体，逐渐由三烨科技接单，不再采取转单模式，避免相关风险。 

3、财务与人力资源管理 

公司目前已具备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并配套了相应的财务管理系统，为了

实现对标的公司的管理和监督，公司将向每个标的公司派出1-2名财务相关人员，

其中 1 名担任标的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对标的公司财务进行全面管理，根据公

司现行的财务管理及内控管理制度，对标的公司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及财务部门

机构和人员进行规范管理。 

其他人事管理方面，为了保证整合后标的公司人员结构稳定性，稳固其市场

地位，公司将保持标的公司现有核心管理、技术团队的稳定和延续，并将在此基

础上，引入符合公司要求的优秀管理人才。 

4、信息系统管理 

公司将为标的公司搭建公司目前使用的 ERP 企业管理平台及办公自动化系

统。通过 ERP 的实施，改善其信息渠道，优化数据流程，通过计划跟踪业务状

态与进度，加强分析功能，通过对标的公司的信息数据共享、流程管控实现对标

的公司的规范管理和控制。通过办公自动化系统，将标的公司的公章管理、财务

管理及其他重要环节的审批流程嵌入公司现有流程，并在相关执行流程中设置公



司指定人员审核环节。 

5、印章使用管理 

公司将全面监控标的公司的印章，由公司或公司派出人员负责对标的公司的

实体印章进行日常保管及使用，印章使用需根据公司的印章管理制度执行相应的

流程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作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的

规范要求，对标的公司建立全面有效的控制机制，通过落实人事管理制度、资金

管理制度、费用管理制度、重大事项审批及披露制度以及公章管理制度，强化标

的公司在业务经营、财务运作、对外投资、抵押担保等方面的管理与控制，保证

公司对标的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和控制权。公司也将采取一系列措施对标的公司

进行整合与管控，以确保标的公司未来经营管理的良好运行、各项风险的有效控

制及经营目标的顺利达成。 

6、改善措施 

本次交易实施前，公司已经用时近半年对标的公司分别进行尽职调查，并充

分关注了标的公司近半年来的订单情况及盈利能力。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向

标的公司分别派出监督管理人员，对其日常生产经营能够起到充分的监督作用，

同时公司通过董事会能够控制并监督标的公司管理层的决策及执行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如若标的公司出现经营情况不及预期，公司通过前述外派

监督管理人员能够及时发现标的公司实际经营中出现的风险，并及时采取有效的

风险防范措施。此外，公司也将通过现有的客户资源优势及资金优势，持续为标

的公司的业务拓展保驾护航。 

四、《公告》显示，公司在标的公司未完成业绩承诺的情况下在有权要求标

的公司及原股东以股份回购、现金补偿方式予以补偿。请你公司结合《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第六条说明有关业绩补偿的承

诺要件是否完整，未明确补偿期限、担保安排等事项是否符合上述监管指引的要



求，并补充说明上述事项。 

回复：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第六条的规

定“承诺事项应当有明确的履约时限”。 

根据公司与各标的公司签署的投资协议中第 3.2 条第（4）款约定“在每一会

计年度结束后的九十（90）日内，公司应当向投资人提供根据中国公认会计准则

编制的公司年度审计报告。若公司没有实现每年约定的业绩承诺，投资人有权在

取得公司承诺期对应年度审计报告后 30 日内以书面通知的方式要求原股东对投

资人进行补偿，原股东在收到投资人的书面通知后 10 日内应按照书面通知的要

求将款项支付到投资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各标的公司在协议中已经约定了承诺

事项的履约时限，符合监管指引的要求。 

公司与各标的公司未在投资协议中对承诺事项约定履约担保安排，符合监管

指引的要求。根据公开信息，交易对手方的信用状况良好，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履约风险可控。交易行为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无。 

特此公告。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10 日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7月5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3〕第247号）。公司董事会对此高度重视，对关注函中所提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及回复，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一、补充说明交易各方就重组方案的协商情况、关注要点等，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原因，前述披露的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原因是否完整，交易方案重大调整具体过程和重要时间节点，明确信息披露是否存在不及时、不准确、不完整、风险提示不充分等问题。
	回复：
	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及相关方的股权结构如下：
	2023年1月3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框架协议》，公司拟通过现金收购股权及增资的方式取得对三维机电、维德精密、三烨科技的控制权，公司预计该次收购将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
	经各方协商一致并经公司投委会、董事会审议，原定交易方案发生重大调整，经调整的交易方案实施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一）交易各方对重组方案的关注要点
	交易各方对重组方案的关注要点包括：交易作价，老股转让和增资的比例，标的公司经营业绩情况，业绩对赌条款和超额奖励机制，交易完成后各主体之间的业务约定和定价机制等。
	其中“交易完成后各主体之间的业务约定和定价机制”主要是交易各方对交易方案的调整内容基本达成一致之后所重点考虑的事项。按照调整后的交易方案（即最终交易方案），公司不收购三维机电的股权，而仅收购三维机电的子公司三烨科技、维玺温控，及其关联公司维德精密的股权，该等主体与三维机电之间存在较多购销交易，且三维机电系三烨科技散热器业务的接单主体。公司对该等业务约定及定价机制尤为关注系为了在切实保障交易完成后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二）交易方案重大调整的原因及过程
	2023年1月4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相关中介机构召开重组项目启动会，公司财务人员和所聘请的会计师开始对三维机电、维德精密、三烨科技等主体开展尽职调查；
	2023年1-2月，公司财务人员和所聘请的会计师对标的资产持续进行尽职调查；公司与交易对方就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方案进行多次沟通、讨论和谈判；
	2023年4月2日，公司内部召开协调会，就标的资产的盈利能力及估值情况进行论证，公司认为标的资产的估值偏高，需进一步观察标的资产的实际业绩情况。结合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披露时间要求，公司决定根据标的资产2023年1-5月的经营情况重新审视交易对手方的估值要求，此时公司拟收购的标的仍以三维机电等原交易标的为主；
	2023年6月18日，公司开始和各交易对方持续沟通标的资产业绩及收购方式。三烨科技、维玺温控和维德精密1-5月的业务发展情况良好，实际业绩与预计情况较为相符，但三维机电自身业务（主要为治具和设备业务，已剔除合并范围内三烨科技的散热器业务）的估值仍在持续谈判中，各方经多次谈判仍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经多次讨论与分析，公司拟对交易方案进行重大调整，从收购三维机电、三烨科技和维德精密，调整为仅收购三烨科技（散热器业务）、维玺温控（主要为三烨科技提供加工服务）和维德精密（无人机及汽车零部件业务）。与此同时，各...
	2023年6月25日，公司内部投委会再次召开协调会，投票通过了新的投资方案，并于6月30日按照新的投资方案与交易对方签订了对应的《投资协议》。
	（三）关于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准确性、完整性及相关风险提示的充分性
	公司于2023年1月披露重组提示性公告，并于1-3月进行相关尽职调查工作；
	2023年4月，公司仍未改变原定交易标的，但由于宏观环境发生变化，公司考虑继续观察原定标的资产1-5月份的经营业绩情况并与交易对方重新商榷交易对价。公司后续披露的进展公告内容，一方面是考虑到相关事项的计划未出现重大改变，但仍存在不确定性，如果披露相关信息可能引起股价异常波动；另一方面，公司一直想通过谈判的方式将交易作价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并继续推进原定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但直至2023年6月，标的资产2023年1-5月经营业绩基本确定后，交易对方重新确定的交易作价仍无法得到公司认可，各方才决定对交易...
	根据前述关于交易方案重大调整的过程分析，公司认为相关的信息披露不存在不及时、不准确、不完整的情形。公司在每次披露重组进展公告的时候均对重大事项的不确定性作出风险提示，风险提示不存在不充分的情形。
	二、《公告》显示，公司拟向三烨科技增资1,200万元获得29.40%股权，以800万元的价格受让19.60%股权；向维玺温控增资500万元获得18.85%股权，以800万元的价格受让30.15%股权；以1,785万元的价格受让维德精密原股东共计51%的股权。三烨科技、维玺温控、维德精密2022年末净资产分别为-103.31万元、1,532.48万元、249.65万元，公司以净资产值为基础，经各方协商后确定交易价格。请结合标的公司的经营情况、最近三年的股份转让情况、核心竞争力、专利技术、在手订单及同...
	回复：
	（一）三烨科技的简要情况
	1、业务和经营情况
	三烨科技成立于2016年，专注于定制化特种散热设计及配套散热器的研发设计及生产，为客户解决各类电子产品热管理问题，并提供从热仿真设计、测试验证到规模供应的全流程服务。产品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通信、数据中心、医疗、工业控制、军工及新能源领域。
	三烨科技近两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烨科技的散热器产品主要是应用于各行业的回流焊（含钎焊）的焊接散热模组业务，包括基于均温板（VC）、热管业务的风冷散热模组和液冷散热器组件及周边配套热管理产品，其中均温板及热管零部件主要由标的公司维玺温控供应。
	三烨科技与超聚变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东莞讯滔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新产业生物医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等客户保持长期稳定合作关系。近年来，三烨科技的营收增长主要来源于通信及服务器领域的快速发展，在该领域的客户主要为华为。随着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对数据中心的持续投入，三烨科技从中获取的订单量预计将较快增长。
	2、近三年的股权变更情况如下
	2021年3月26日，经三烨科技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股东唐浩然将其持有的公司46%股权，对应注册资金690万元出资额，以人民币69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三维机电；
	2021年5月13日，经三烨科技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股东蒋彩霞将其持有的公司31%股权，对应注册资金465万元出资额，以人民币1元的价格转让给胡芸；
	2021年8月6日，经三烨科技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股东唐浩然将其持有的公司3%股权，对应注册资45万元出资额，以人民币4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前海阡陌；股东胡芸将其持有的公司31%股权，对应注册资金465万元出资额，以人民币46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前海阡陌。
	3、核心竞争力
	（1）技术优势
	三烨科技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拥有专业的热设计研发团队。核心研发团队在热管理行业不断深耕，对散热器产品的材料应用、研发和制造工艺理解深刻，熟悉业界工艺设计、仿真优化、行业应用，能够快速响应客户需求。通过应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在客户预研阶段协同客户进行设计开发，利用先进的热设计软件进行优化仿真设计，根据客户需求对其进行进一步深加工，包括焊接、搭载VC/热管等，并配套专业实验分析设备，通过软件检测系统对客户散热功能和效率进行监测和分析，能够大大缩短验证周期，降低项目验证成本，提高设计成功率，实现对客...
	（2）客户优势
	三烨科技的散热器产品在ICT、新能源、医疗等行业得到广泛应用，已经取得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知名光伏逆变器企业的中标订单或打样订单，并与如超聚变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东莞讯滔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新产业生物医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等客户保持长期稳定合作关系。三烨科技已有客户主要系质地优良且具备行业知名度的企业。
	4、专利技术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三烨科技合计拥有20余项实用新型专利和20余项软件著作权，主要内容针对热管散热器、光传输模块散热器的不同结构，及各类器件散热效率检测分析系统、故障检测及监控系统软件等。
	5、在手订单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三烨科技在手订单约2,600万元，主要来源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STARRY、深圳市新产业生物医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廣上科技(廣州)有限公司、超聚变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等。
	（二）维玺温控的简要情况
	1、业务和经营情况
	维玺温控成立于2021年6月，主营业务为研发设计及制造应用于散热器的均温板（VC）及热管产品，其研发团队于2010年开始即着手研发均温板（VC）产品，可以根据客户产品的应用场景或性能，研发设计具备不同毛细结构的VC产品，并通过扩散焊、硬钎焊等焊接技术实现批量供应。
	维玺温控近两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维玺温控成立于2021年，主要客户为内部关联公司三烨科技、维善精密；外部客户包括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龙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
	2、近三年股权变动情况
	自成立以来，维玺温控未发生股权变更事项。
	3、在手订单
	维玺温控目前在手订单约70万元。
	4、专利技术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维玺温控拥有1项发明专利，系与均热板及其制造方法相关。
	5、核心竞争力
	维玺温控主要定位于为三烨科技提供散热器产品重要零部件的生产加工服务，其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为对相关产品生产加工工艺流程不断优化和改进，产品品质稳定性较高，生产交付效率较高等。公司收购维玺温控主要系出于搭建散热器产品相对完整业务架构的目的。
	（三）维德精密的主要情况
	1、业务和经营情况
	维德精密成立于2013年，主要产品为汽车后装市场及无人机用轴类零部件，拥有较为稳定的业务及利润规模。目前公司主要产品为治具，主要用于协助完成产品的组装和检测工序，公司少量治具产品直接用于汽车零部件的生产制造过程；目前主要在无人机产品领域为相关客户提供治具产品等。
	维德精密近两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维德精密近年来营收规模逐年上升，主要得益于公司开拓无人机产品领域的客户，包括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道通智能航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
	2、近三年股权变动情况
	自成立以来，维德精密未发生股权变更事项。
	3、在手订单
	截至目前，维德精密的在手订单约108万元。
	4、专利技术
	截至目前，维德精密拥有11项实用新型专利，主要针对无人机的机架结构、传动机制、支架、组件等相关内容。
	5、核心技术
	一方面，维德精密具备较强的轴类零部件机加工能力，与核心客户的合作较为稳定，具备较为稳定的营业收入和现金流；另一方面，维德精密长期深耕无人机领域，拥有较多自主研发的技术专利，并取得了无人机领域知名企业的较高认可，具备一定的客户优势。
	（四）本次收购估值与同行业收购案例的对比情况
	公司以2,000万元的价格取得三烨科技49%的股权，对应三烨科技2023-2025年承诺平均净利润的PE倍数为8.75倍；以1,300万元的价格取得维玺温控49%的股权，对应维玺温控2023-2025年承诺平均净利润的PE倍数为15.92倍；以1,785万元的价格取得维德精密的51%的股权，对应维德精密2023-2025年承诺平均净利润的PE倍数为6.18倍。
	1、三烨科技和维玺温控的估值合理性分析
	经检索，A股上市公司收购散热器业务部分相关案例如下：
	2018年飞荣达（300602）以7150万元收购昆山品岱电子有限公司55%股权，以及以17,000万元收购珠海市润星泰电器有限公司51%股权时，标的公司均处于亏损状态，且未约定业绩对赌条款；
	2019年银轮股份（002126）收购瑞典Setrab Aktiebolag公司100%股权的PE倍数约为50倍（按照标的公司2018年度净利润计算，双方未约定业绩对赌条款）；
	2022年飞荣达（300602）收购昆山品岱电子有限公司17.07%股权PE倍数约为26倍（按照标的公司2021年净利润计算，交易双方未约定业绩对赌条款）。
	综上，公司依据业绩对赌平均净利润分别按照8.75倍、15.92倍的PE倍数收购三烨科技和维玺温控的估值情况不存在明显偏高的情形。公司收购三烨科技的定价主要参考其2022年度净利润，同时考虑其2023年一季度业绩情况等；而维玺温控2022年度暂未盈利，公司主要根据其净资产及2023年一季度业绩情况等确定收购价格。前述收购价格具有合理性。
	2、维德精密的估值合理性分析
	经检索，A股上市公司收购汽车、无人机零部件业务的部分案例主要如下：
	2022年超卓航科（688237）收购襄阳嘉德机械有限公司100%股权的PE倍数为6.68倍（按平均对赌净利润计算）；
	2022年北特科技（603009）收购江苏尔华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50%股权的PE倍数为12.28倍（按平均对赌净利润计算）；
	2023年香山股份（002870）收购宁波均胜群英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12%股权的PE倍数为15.14倍（按前一年度净利润计算，未对赌）；
	2022年征和工业（003033）收购上海瀚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85%股权的PE倍数为19.69倍（按前一年度净利润计算，未对赌）；
	2022年旭光电子（600353）收购易格机械 54.80%股权的PE倍数为11.25倍（按平均对赌净利润计算）。
	综上，公司依据业绩对赌平均净利润按照6.18倍的PE倍数收购维德精密的估值情况不存在明显偏高的情形。公司收购维德精密的定价主要参考其2022年度净利润，同时考虑其2023年一季度业绩情况等。前述收购价格具有合理性。
	（五）董事会对标的公司的尽调情况
	确定初步收购意向后，公司安排财务人员和所聘请的会计师对标的公司进行了持续的尽调，对其法律情况、业务情况和财务情况都开展了深入的调查。
	三、《公告》显示，公司取得三烨科技、维玺温控、维德精密的49%、49%、51%股权后，将向标的公司指定董事，且公司指定董事占董事会多数席位，公司有权对维德精密的日常经营活动派出监督管理人员。请说明交易双方对标的公司后续经营管理的具体安排，包括但不限于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人事、公章使用管理等方面的内部控制及管理安排，如标的公司经营情况不及预期，交易双方拟采取的改善经营管理情况的措施。
	回复：
	考虑到标的公司原经营管理团队及技术人员对其行业情况、经营情况等更加了解，公司短期内预计不会对标的公司的管理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作出重大调整。尽管如此，为切实加强对标的公司的控制和管理，公司拟对标的公司的整合管理做如下安排：
	1、生产经营管理
	公司已经按照现代企业制度以及GB/T19001-2016/ISO9000:2015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建立了规范的企业技术管理体系，有比较完善的组织机构和生产经营管理团队。公司将助力标的公司建立一套系统的、科学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在生产的全过程中实施科学的全面管理和监控，建立生产、质量管理、供应链配套的全面质量管理体系。
	2、业务管理
	公司将根据标的公司业务规模向其派出销售人员，参与标的公司的日常销售、售后服务等。通过派出销售人员负责对标的公司的业务进行跟单，掌握销售及生产进度，实现对标的公司业务层面的管控。
	现阶段三烨科技在承接华为等客户散热器相关业务订单时，系以三维机电的名义进行，暂无直接接单权。为了确保收购完成后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得到保障，公司采取的规避风险措施主要包括：
	一方面，公司与交易对手方在投资协议中明确约定“未经投资人的书面许可，原股东及公司不得直接或间接通过其关联方从事任何与公司所从事的业务同类的、相似的或处于竞争关系的业务（“竞争性业务”），亦不得直接或间接地在任何与公司构成竞争性业务的实体中持有任何权益（投资于境内外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且投资额不超过该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5%的除外），或从事其他有损于公司利益的行为。”以此来对三维机电和交易对手方的行为进行的约束，确保三烨科技是散热器订单的唯一接单和交付主体，从制度安排上确保公司及股东利益；
	另一方面，虽然三烨科技散热器业务的接单主体是三维机电，但相关客户在招投标前的技术和商务洽谈工作主要由三烨科技的技术、销售人员对接，公司将通过向三烨科技派出业务管理人员的方式，对散热器业务的订单进行密切把控，避免出现相关风险；
	第三方面，公司和交易各方将在交易完成后尽快促成三烨科技成为独立的接单主体，逐渐由三烨科技接单，不再采取转单模式，避免相关风险。
	3、财务与人力资源管理
	公司目前已具备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并配套了相应的财务管理系统，为了实现对标的公司的管理和监督，公司将向每个标的公司派出1-2名财务相关人员，其中1名担任标的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对标的公司财务进行全面管理，根据公司现行的财务管理及内控管理制度，对标的公司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及财务部门机构和人员进行规范管理。
	其他人事管理方面，为了保证整合后标的公司人员结构稳定性，稳固其市场地位，公司将保持标的公司现有核心管理、技术团队的稳定和延续，并将在此基础上，引入符合公司要求的优秀管理人才。
	4、信息系统管理
	公司将为标的公司搭建公司目前使用的ERP企业管理平台及办公自动化系统。通过ERP的实施，改善其信息渠道，优化数据流程，通过计划跟踪业务状态与进度，加强分析功能，通过对标的公司的信息数据共享、流程管控实现对标的公司的规范管理和控制。通过办公自动化系统，将标的公司的公章管理、财务管理及其他重要环节的审批流程嵌入公司现有流程，并在相关执行流程中设置公司指定人员审核环节。
	5、印章使用管理
	公司将全面监控标的公司的印章，由公司或公司派出人员负责对标的公司的实体印章进行日常保管及使用，印章使用需根据公司的印章管理制度执行相应的流程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作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的规范要求，对标的公司建立全面有效的控制机制，通过落实人事管理制度、资金管理制度、费用管理制度、重大事项审批及披露制度以及公章管理制度，强化标的公司在业务经营、财务运作、对外投资、抵押担保等方面的管理与控制，保证公司对标的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和控制权。公司也将采取一系列措施对标的公司进行整合与管控，以确保标的公司未来经营管理的良好运行、各项风险的有效控制及经营目标的顺利达成。
	6、改善措施
	本次交易实施前，公司已经用时近半年对标的公司分别进行尽职调查，并充分关注了标的公司近半年来的订单情况及盈利能力。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向标的公司分别派出监督管理人员，对其日常生产经营能够起到充分的监督作用，同时公司通过董事会能够控制并监督标的公司管理层的决策及执行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如若标的公司出现经营情况不及预期，公司通过前述外派监督管理人员能够及时发现标的公司实际经营中出现的风险，并及时采取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此外，公司也将通过现有的客户资源优势及资金优势，持续为标的公司的业务拓展保驾护航。
	四、《公告》显示，公司在标的公司未完成业绩承诺的情况下在有权要求标的公司及原股东以股份回购、现金补偿方式予以补偿。请你公司结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第六条说明有关业绩补偿的承诺要件是否完整，未明确补偿期限、担保安排等事项是否符合上述监管指引的要求，并补充说明上述事项。
	回复：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第六条的规定“承诺事项应当有明确的履约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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